松木经开区处置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一园一策一图”配套工程设计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为生态环境部化工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一园一策一图”第二批试点园区，需构建“企业-园区-区域”三级防控体系。当前区域级防控存在闸坝功能不完善、缺少泵站等问题，为确保突发水污染事件时事故废水不进入湘江等敏感水体，特开展本次第三级防控体系工程建设，全面完善闸坝、泵站等核心设施，补齐防控短板，需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测量并在合同时间内完成设计。

二、投标文件要求

1、资格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携身份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代理人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附授权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留原件；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未三证合一的供应商还须提供税务登记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验原件、留复印件，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附件3）原件加盖公章；

2、报价文件。

供应商须按照发布的预算表进行报价，报价内容不得偏离。
3、文件要求

所有资料均须为有效文件且每页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按其规定签署，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密封递交，否则不予受理。

三、工期

7个日历日，如因天气等客观原因可顺延。

四、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时约定）。
